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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結構調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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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研究助理、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編譯 

 

摘要 

韓國自1990年起推動一系列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其「青年從農與老農離

農計畫」為培育農業人力最重要的施政措施，施政對象包括：35歲以下且就讀

農業職業學校者的「未來農民」、已經開始獨立從事農業經營活動且其從農年

資低於10年者的「新進農民」、滿60歲以上的老年農民、已不再從農的「離農

退休老農」等四類，並分別針對不同的農民群體採取客製化的施政措施，包括：

(1)在「未來農民」方面，採取建立農業職業學校、農業專科學院、韓國農業大

學，及推動農場實習計畫等培育措施；(2)在「農場後繼者或新進農民」方面，

推動農場後繼者從農創業計畫、新進農民家教式陪伴計畫；(3)在「大規模專業

農民」方面，則推動菁英與前瞻型農民促進計畫、專業農民促進計畫、大專生

與前瞻農民促進計畫等輔導措施；(4)在促進「老年農民」離農方面，則採取老

年農民提前退休計畫、創造農業外就業機會等鼓勵措施。 

綜合而言，推動近40年的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之實施成效，過半數的經費

補助給農校畢業生，其他則分配給務農年資10年以下的新進農民，總計已補助

超過13萬青年農民，目前約有90% 仍繼續從事農業。透過該計畫所培育的農業

後繼者，遍佈全韓國各地，約占所有農場主的10%，顯見韓國政府對於正規農

業教育的活化措施，對於青年農民培育政策的落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本

文借鏡韓國農民人力培育政策的發展歷程與實施成效，發現台韓兩國均為家庭

農場小農制的結構體質，同樣面臨農業勞動力急遽老化與農村青年不願務農的

世代交替困境，台灣可以學習韓國政府解決青年農民短缺的政策決心，展現在

農民人力培育的長期性、系統性、動態性的政策規劃與實踐的意志，無論在於

培育農民人力施政的廣度、深度和強度。 

 

關鍵詞：農業結構改善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improvement)、青年從農與老年農民離農

(farm entry and exit)、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 (Farm Successor Fostering Program)、

青年農民(young farmers)、韓國(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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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韓國在1960 年代為傳統農業國家，農業部門在整體經濟的重要性，隨著工商業

的快速發展而逐漸式微。進言之，1970年代韓國的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為

26.6%，而農業勞動力占總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為48.2%。然而，至2010年時，儘管

農業產值有巨幅的成長，從1970年的7,360億韓圜，上升至278,320億韓圜，但其占國

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僅達2.4%；相似的，農業勞動力占整體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則下降

到6.3% (Ma, 2014)。因此，韓國從1970年起，農業結構的變遷結果，主要特徵有二：

分別為農民年齡結構分配不均，及農場經營規模過小兩大結構性問題。 

首先，就農民年齡結構老化而言，韓國農民數量的快速遞減趨勢，導致老年農民

與青年農民的年齡分配不均，為其農業人力結構最明顯的問題。其次，農業經營所得

偏低的現象，則是潛藏農業人力結構失衡的重要背景因素。儘管韓國農家有過剩的勞

動力，但農家青年多會選擇遷移到都市或從事非農業工作，藉以增加農家的收入水準。

由於農家青年人力的外移，不僅造成家庭農場後繼無人的問題，更會導致家庭農場、

農業經濟與農村社區瓦解的問題。表1與圖1所示為韓國農場經營者年齡結構之變遷情

形，可看出在1970年代中期，老年農民的數量，首度超越青年農民，且在1970至2005

年期間，35歲以下的農場主數量從1970年的51.3萬人急遽下降到2005年的約1.3萬人。 

表1 韓國農業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遷    單位：千人 

年代 
29 歲以下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人數 

1970 1,533 (31.6) 1,260 (26.0) 1,058 (21.8) 686 (14.2) 309 (6.4) 4,846 

1975 1,559 (29.2) 1,177 (22.0) 1,180 (22.1) 962 (18.0) 461 (8.6) 5,339 

1980 949 (20.4) 898 (19.3) 1,309 (28.1) 979 (21.0) 520 (11.2) 4,654 

1985 568 (15.2) 681 (18.2) 997 (26.7) 924 (24.8) 564 (15.1) 3,733 

1990 221 (6.8) 494 (15.3) 700 (21.6) 1,056 (32.6) 766 (23.7) 3,237 

1995 103 (4.3) 338 (14.1) 466 (19.4) 672 (28.0) 823 (34.2) 2,403 

2000 79 (3.5) 218 (9.7) 404 (18.0) 553 (24.7) 989 (44.1) 2,243 

2005 29 (1.6) 83 (4.6) 286 (15.8) 420 (23.1) 994 (54.8) 1,815 

2010 31 (2.0) 70 (4.5) 200 (12.8) 390 (24.9) 875 (55.9) 1,566 

資料來源：引自 Ma, 2014: 150。 

若以 40歲作為青年農民的界定標準，1970年 4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比例高達 57.6%，

1990 年則下降到 22.1%，並到 2010 年時則減少至 6.4%而已，此亦突顯出韓國農業的

未來青年世代，無法有效遞補，進而造成農業勞動生產力低落的發展窘境。相對的，

年齡超過 60 歲以上的老年農業勞動力比例，在 1970 年只占 6.4%（37.7 萬人），1980

年則占 11.2%，至 1990 年、2000 年則分別上升到 23.7%、44%，2005 年約 74.2 萬人，

在 2010 年則高達 55.9%，甚至在 2013 年時，農場主的平均年齡為 65.4 歲，而 60 歲

以上老年農民的比例已占 67.3%，而 70 歲以上的老農比例更高占 37.7%，可見韓國農



3 
 

業勞動力老化的問題相當嚴重。此農民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可視為農業部門與鄉村

地區成為韓國整體經濟發展政策下的犧牲品，亦即隨著農業部門社經重要性的萎縮，

農業勞動力快速老化的問題，則進一步衝擊韓國農業的競爭力。 

 

圖 1 1970 至 2005 年韓國農場經營者年齡結構之變遷 

資料來源：Kang, 2010: 48。 

其次，農場經營規模過小，則是韓國農業結構特徵的另一項弱點。韓國農家的數

量，雖然從 1970 年的 248 萬戶，降低至 2005 年的 127 萬戶，但是 1 公頃以下的農場

比例，始終維持在超過 6 成以上，韓國每戶農場平均面積約為 1.2 公頃的經營規模狹

小問題，可見一斑。然而，韓國自 1990 年起，經營面積超過 3 公頃的農場比例，則呈

現緩慢增加的趨勢，如從 1990 年的 2%已增加至 2005 年的 7%。相似的，介於 2-3 公

頃的農場比例，則維持在 7%左右，變化不大（詳如表 2 所示）。此農場經營規模擴

大的結果，可窺知韓國在 1990 年代所推行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已發揮不小的政策效

果。 

表2 1970至2005年韓國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變遷 

面積 
1970  1980  1990  2000  2005  

農戶數 % 農戶數 % 農戶數 % 農戶數 % 農戶數 % 

0 公頃 85,940  0.03  27,877  0.01  23,803  0.01  14,170  0.01  17,017  0.01  

0-1 公頃 1,597,319  0.64   1,359,277  0.63   1,027,160  0.58   819,260  0.59  788,466  0.62  

1-2 公頃 639,369  0.26  629,197  0.29  543,027  0.31  351,534  0.25  280,685  0.22  

2-3 公頃 123,391  0.05  107,559  0.05  129,510  0.07  113,790  0.08  93,295  0.07  

3公頃以上 37,299  0.02  31,163  0.01  43,533  0.02  84,714  0.06  93,445  0.07  

總計 2,483,318   2,155,073   1,767,033   1,383,468  1,272,908  

資料來源：Kang, 201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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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述，韓國農業部門在整體社會經濟的重要性，自1970年代開始，已呈現逐

漸下滑的趨勢，不僅30歲以下農業人力的比重大幅降低，同時也導致農業勞動生產力

的衰退。因此，韓國政府自1980年代起，著手推動一系列的青年農民培育計畫，包括

1981年的農場後繼者培育計畫(Farm Successor Fostering Program)、1997年成立韓國國

立農業大學(Korea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2006年的農業學校特別計畫(Special 

Agricultural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Schools)。儘管上開計畫均有實質的執行成果，但是

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傳統農業工作與農村生活的負面認知，諸如農業工作屬於辛苦、危

險與骯髒的3D職業(3Ds’ job; Difficulty, Dirty, Danger)、勞動時間長、缺乏休假機會、

收入偏低與不穩定、且需忍受農村地區公共設施與生活機能不足的不便，進而導致農

村青年減少、老年農民退休無人接替、農校畢業生鮮少進入農業，故仍無法有效地遏

止韓國農民持續高齡化的發展困境。有鑑於此，韓國政府陸續推動新一波的青年農民

培育措施，包括：活化農業教育(activating education about agriculture)、扶植重點高農

學校 (fostering selected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s)、強化大專院校農學院在培養農業勞動

力的角色、透過農企業連結準備退休的農民與新進農民之關係、推動中間支援組織負

責地區農業勞動力的調度，及提供青年農民資本形成的支持措施 (supporting capital 

formation of young farmers)(Ma, 2014)。 

貳、韓國農業結構調整政策 

韓國有鑑於前述的農業結構失衡問題，故自 1990 年起推動農業結構調整政策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y)，包括農業結構改善計畫(agricultural structural 

improvement plan)、農業競爭力政策(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policy)，及農村發展政

策(rural development policy)。進言之，1991 年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施政構想，主要

在於調整農民與農地的組合關係，促進農民年齡結構的重新分配，及改善農地所有權

與農地使用之關係，亦即聚焦在鼓勵青年從農與老年農民離農 (farm entry and exit)的

課題，以達成農業人力年輕化與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的雙重目標。其次，農業競爭力政

策為農業結構調整政策第二項施政重點，主要考量到農業市場自由化是當前無可避免

的趨勢，所以政策目標鎖定在提高低度利用農地(underdeveloped farmland) 的利用價值，

透過改善農業耕作條件與市場行銷的基礎設施來提高農業競爭力，據以對抗外國農產

品的進口壓力。第三，農村發展政策則是農業結構調整政策第三大施政重點，與前述

「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的相異之處，農村發展政策更著重於預防重於治療的政

策效果，亦即透過農村發展措施來改善其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諸如改善城鄉教育落

差、提供農村醫療服務、改善居住條件，及開發非農業的多樣化收入來源等的間接影

響，以預防大批年輕農村居民離鄉離農的現象。有關韓國農業結構調整政策中，重要

施政措施，茲摘要整理如表 3 所示。 

表3 韓國農業結構調整政策之重要施政計畫 

政策名稱 重要施政措施 

青年從農與老年

農民離農政策 

青年農民創業計畫 (young farmer start-up program)、農地移轉直接

給付計畫 (direct payment for farmland transfer program) 

農業競爭力政策 農地發展計畫(land development project)、填海造地計畫(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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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mation project，即新萬金人工海堤計畫)、農業用水發展計畫

(development of water for agricultural use project)、農耕技術發展計

畫(farm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農耕技能教育計畫

(farming skills education project)、農業基礎建設發展計畫

(development of farm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農業機械化計畫

(mechanization of farming project)、農業市場結構改善計畫

(improvement of marketing structure project) 

農村發展政策 

農產品加工與貯藏事業促進計畫(farm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storage business promotion project)、農村輔助事業促進計畫

(promotion of rural subsidiary business project)、提升蔬果類農產品存

量促進計畫(promotion of stock raising, fruit, and vegetable farming 

project)、農村產業綜合發展計畫(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omplexes project)、農業聯合促銷計畫(promotion of combined 

agriculture project)、農村旅遊促進計畫(rural tourism promotion 

project)、傳統食物發展計畫(traditional food development project)、

農產品綜合加工發展計畫(project to develop farm product processing 

complexes)、桑蠶養殖與經濟作物家庭產業發展計畫(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industries) 

資料來源：Kang, 2010: 66。 

從表3可看出上述的韓國農業結構調整政策中，「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相關計畫，

為培育農業人力最重要的施政措施。由於農業部門在本身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上，相較

於其他產業部門，處於較為劣勢的地位，無論對於農村青年或是老年農民，農業工作

均是不具吸引力的職業選項。就農村青年而言，其不願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的主要原因，

在於農業利潤偏低與辛苦的農業工作環境。相對的，對於老年農民而言，則因為其體

力逐漸衰弱，而難以負擔辛苦勞累的農事工作，但仍需在農家生計的考量下，繼續維

持家庭農場的營運。因此，傳統的農家多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繼續從事辛勞與困難的農

業工作，更考量到農村地區的教育、文化、醫療服務與居住條件，均遠低於都市地區

的生活品質，以及農業職業生涯的低所得與低社會地位，未來可能影響其子女的婚姻

擇偶機會，此為小農家庭農場繼承移轉問題的整體面阻礙因素。事實上，除了農業整

體發展前景的限制之外，韓國政府發現要有效改善農業人力的年齡結構必須正視家庭

農場繼承移轉（farm transfer）問題。進言之，有關家庭農場繼承移轉（Farm transfer）

的社經影響因素，舉其要者，包括農民個人特徵、農家的家戶特徵、農場經營特徵等

三類影響因素，茲說明如下： 

就農民的個人特徵而言，首先隨著老年農民的年齡提高，其將農場移轉給下一代

接手經營的機會，也隨之提高，其中，韓國老年農民在70歲末到80歲初期，最為可能

的農場移轉年齡。第二個影響因素則是正規農業教育的效用，亦即農家子女若曾接受

正規農業教育時，對於其未來是否繼承農場事業，將會有正面的影響。第三，農家子

女從事農業的經驗越多，也會正向影響其繼承家庭農場的意願。第四，對於兼業農家

而言，若老年農民擁有農業外工作與兼職收入時，則會降低農場移轉給子女的意願。



6 
 

第五，農民退休金的多寡，與其農場移轉意願，則有正向的關聯性。第六，農民配偶

的身體狀況與農地經營的獲利能力，也會影響老年農民的農場移轉意願（Kang, 2010: 

34-36）。 

另就農家的家戶特徵而言，首先，農家的子女數愈多，愈會促成農場的繼承移轉。

第二，農民配偶在農場工作的幫農比重，也會影響農場移轉的時間點，如農民配偶可

分攤的農場工作愈多時，將會延緩農場移轉給下一代的時間。第三，農場收入的多寡，

亦為影響農場移轉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農業收入愈高，農場主對於農場繼承移轉的接

受度也較高。最後，就農場經營特徵而言，首先，農場的經營規模愈大，其進行農場

代間移轉的可能性愈高。第二，農場的地理位置，若位於生活機能愈差的農村地區，

其農場移轉的可能性越低。第三，農場經營的農作物類別，亦可能影響農場移轉的機

會，一般而言，高經濟價值的農場業別，其農場繼承移轉的可能性愈高。最後，農場

經營的多樣化程度高低，亦會影響農場移轉的機會（Kang, 2010: 36-37）。 

綜合而言，家庭農場繼承移轉為「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的核心議題，韓國

政府發現老年農民的離農障礙，主要包括缺乏農業後繼者、離農退休後的收入短缺、

取得非農業工作困難、投資農業的債務尚未清償等因素。相對的，農家子女或農校畢

業生仍不願從事農業的主要原因，則在於務農所得不穩定、農民社會地位偏低、農村

生活機能不足、農地價格昂貴、資金取得困難，及農業耕缺乏作技能等負面因素，均

為青年從農創業的主要障礙。基此，農業人力培育政策的規劃研擬時，必須從農業經

營能力的養成教育，及改善從農創業的基礎條件，雙管齊下，始能竟其功。 

參、韓國「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施政規劃 

一、「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之施政架構 

韓國農業部考量到當前工業化政策所導致城鄉經濟與生活條件的落差，仍持續地

日益擴大，故自 1990 年代起，推動農業結構調整政策，以回應農家與都市家庭的所得

差異、農業獲利性低落，及農村工作機會受限的農村發展問題。其中，韓國青年從農

創業輔導政策(farm entry policy)的目標，主要在培育未來農民(prospective farmers)，除

可避免農村青年人力外流外，更鼓勵其留鄉從事農業經營事業，故「青年從農與老農

離農政策」為農業結構調整政策的重要的施政方針之一。韓國政府將農業人力培育政

策視為有效提升農業競爭力的基礎。根據韓國農糧鄉村事務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Rural Affairs, MAFRA，簡稱農業部)所提出的農民生命週期(farmer’s life cycle)

概念，可進一步地描繪出農業人力培育體系的施政措施與實施步驟（如圖 2 所示）。 

進言之，「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的施政對象有四，包括：(1)35 歲以下且就

讀農業職業學校者的未來農民(prospective farmers / future farmers)。(2)新進從農者(farm 

entry)：在前述的未來農民中，目前已經開始獨立從事農業經營活動，且其從農年資低

於 10 年者，無論農場經營規模大小或是經營類別，均可視為新進從農者。(3)至於老

年農民(old farmers)則指年滿 60 歲以上之農民。(4)離農退休者(farm exit)：若該老年農

民已不再從事農業經營之商業活動時，則可列為離農退休者(Kang, 2010: 67)。 

綜觀影響青年從農創業之相關個人社經因素中，以家庭農場的代間移轉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為例，在農場移轉決策要件中，將涉及親子兩代間對於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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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看法之差異性，包括老年農場主的移轉意願高低，及農場後繼者的繼承意願。其

中，農場繼承的時機(timing of succession)、農場經營利益的分配、農場規模的大小，

均會影響青年從農創業與否的動機強弱。舉例而言，農場經營規模愈大，農家青年透

入從農創業的繼承意願愈高，反之亦然，故政府在輔導青年從農創業課題上，應聚焦

在如何解決小型農家的繼承移轉難題上，特別是對於有志繼承家業的青年農民而言，

重要的課題在於如何協助其賺取足以維生的農業經營收入。此外，正規農業教育的取

得管道，也會影響青年投入農業的機會與能力。 

另就青年從農創業之外部影響因素而言，農業經營收入多寡為影響青年從農創業

與否的重要因素，包括農產品價格高低、農場創業的初始費用(start-up expenses)、取

得金融服務之管道，及農村生活機能等，皆為影響青年從農意願的外部影響因素。一

般而言，農家青年與老年農民更加重視務農所得與其他工作間的收入落差，低利潤的

農產品價格，此為造成青年從農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相似的，新進農民需要高額的

初始創業費用，再加上農業金融信貸的取得管道限制，以及農村生活機能低落，均為

阻礙具發展潛力青年從農意願的因素。 

 

 

 

 

 

 

 

 

 

 

 

 

 

 

 

 

 

 

 

 

 

 

圖 2 韓國「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之施政架構 

資料來源：Kang, 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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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韓國政府為有效推動「青年從農與老農離農政策」，分別針對不同的

農民群體，採取客製化的施政措施，包括：(1)在「未來農民」方面，採取建立農業職

業學校、農業專科學院、韓國農業大學(Korean Agricultural College)，及推動農場實習

計畫(Farming internship program)等培育措施。(2)在「農場後繼者或新進農民」方面，

推動農場後繼者從農創業計畫(Successor farmers start-up program)、新進農民家教式陪

伴計畫(New farmer tutoring program)。(3)在「大規模專業農民」方面，則推動菁英與

前瞻型農民促進計畫(Leading and frontier farmer’s promotion program)、專業農民促進

計畫(Full-time farmer’s promotion program)、大專生與前瞻農民促進計畫(Graduate and 

frontier farmer’s promotion program)等輔導措施。(4)在促進「老年農民」離農方面，則

採取老年農民提前退休計畫(Old farmer’s early retirement program)、創造農業外就業機

會等鼓勵措施。 

二、未來農民培育政策 

韓國在未來農民培育政策上，將「未來農民」界定為 35 歲以下且就讀農業職業學

校者。青年從農創業政策(farm entry policy)的重點，在於活化正規農業職業教育的機

制與功能，包括補助設置高農職業學校、農業專科學院與農業大學院校，藉來振逐漸

式微的正規農業教育體系，並且強化農業科系學生的農場實習課程，培養其進入職場

前的農業耕種技術與農場經營能力。此外，韓國在 1995 至 1997 年間，實施三年期的

獨立高級農業學校促進計畫(independent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 promotion project )，獲

得遴選的獨立高農學校，可享有現代農業實驗設備與農場實務訓練設施等教育資源補

助，以確保高農學生在農業耕種技術與農場經營能力的學習品質。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政府鑑於培育「未來農民」的重要性，乃於1997年創立韓國

國立農業大學(Korean N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其目標在於培養優良農二代的

農場後繼者(successor farmers)，獲甄選入學的學生，除可享有農業公費生的待遇外，

尚可獲得豁免服兵役的義務，惟該農業大學畢業生，須在畢業後履行至少六年從事農

業工作的義務。相似的，韓國在設置獨立招生的農業大學之外，另在1996至2000年期

間，推動專業化的農業大學促進計畫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omotion 

project)，透過農業研究、農業教育與農業發展所需的實驗配備與設施之補助，鼓勵各

農業大專院校發展區域性的特色農業，並在2005年擴大推行農場實習計畫(farming 

internship program)，協助「未來農民」的農校學生，在經營有成的模範農場內，透過

農場實務操作與見習，傳承農場經營成功經驗。 

三、農場後繼者輔導政策 

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的重點，針對農場後繼者(successor farmers)的從農創業需

求，協助青年農民順利取得農業資產(farming assets)。事實上，韓國早於 1981 年即開

始實施農場後繼者從農創業計畫(successor farmers set up program)，該計畫目標在於針

對農場後繼者的創業需求，提供低利借貸來協助其順利取得農業資產，諸如購買農地

與農業機械與設施。相似的，2015 年所實施的新進農民家教式陪伴計畫(new farmer’s 

tutoring program)，可視為農場實習制度的延伸擴大版，當「未來農民」畢業後，而成

為農場後繼者繼承家業時，新進農民可以在傑出農民與專家的業師陪伴下，直接學習

農業耕種技術與農場經營實務和技能，藉以降低從農創業初期的失敗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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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竿型菁英農民輔導政策 

在大規模的專業農民(larger-scale farmers)培育方面，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的重

點，在於協助青年農民取得農地資源，藉以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其中，1992至1998年

實施的專業農促進計畫(full-time farmer’s promotion project)，主要計畫目標在於推動農

業專業化、現代化與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故其補助對象為擁有大型農場營運經驗、特

定的農業實務經歷、具備農場管理技能的農場後繼者，若通過補助資格審核程序後，

則可獲得政府的低利貸款資助。此外，1993至1994年間實施的大專畢業生與前瞻農民

促進計畫(promotion program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frontier farmers)，該計畫目標設

定為協助擁有大學學歷者成為專業農民。至於1995至1998年間實施標竿型前瞻農民促

進計畫(leading and frontier farmers promotion program)，則是聚焦在培養青年農民成為

具競爭力的農場經營者，相關的輔導措施，包括農業耕作實務與農場管理技能之教育

訓練，及提供低利貸款。 

有關前述韓國新進農民培育計畫之施政成效，根據韓國農業部的統計，從1981至

2007年，總計有約131,000位農家青年成為農場後繼者，其中約有89,000青年農民為1990

年之後，才進入農業經營行列，可見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有顯著的實施成效。圖3

顯示韓國每年新進農民(farm entrants)的數量，在1990至1991年間，每年新進農民的人

數約為2,000人。隨後新進農民的人數則增加到10,000人左右，但在1995年達到最高峰。

然而，新進農民的數量在1998年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並且在2004年農場後繼者的數

量急遽地下降到每年1,000人左右。深究此農場後繼者人數下降的原因，在於韓國政府

為集中資源扶植青年的農場後繼者，故在2004年時，將「未來農民」的認定資格，從

原本的40歲年齡上限調降至35歲，故導致符合補助資格的青年新進農民數量大幅降

低。 

 

圖3 韓國新進農民培育計畫之施政成效 

資料來源：Kang, 20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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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韓國的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有效地增加新進農民進入農業經營行列，然

而，根據韓國農業部的調查資料，亦顯示有意從事農業的農村青年人數，已從2000年

的6,000人下降至2007年1,600人。此結果可窺知現有的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尚有進

一步的改善空間，特別是針對家庭農場繼承移轉的課題，規劃研提相關的配討措施，

始能有效的調控農業人力的世代交替。 

另從新進農民的年齡結構來分析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的實施成效，在1990至

2007年間89,765位新進農民中，各年齡組的新進農民比例，從高到低分別為：35-40歲

31,878人(占36%)、30-34歲30,827人(占34%)、25-29歲18,584人(占21%)與20-24歲8,433

人(占9%)，而年齡在19歲以下的新進農民僅有46人。一如前述，由於韓國政府在不同

的時間間點上，曾分別實施不同的青年農民培育方案，諸如1992至1998年實施的專業

農促進計畫、1993至1994年間實施的大專畢業生與前瞻農民促進計畫，及1995至1998

年間實施標竿型前瞻農民促進計畫。因此，在不同促進計畫的目標設定上或是培育對

象選擇與資格認定上，均有所差異，故會產生新進農民年齡調查上的誤差。舉例而言，

「未來農民」的資格認定上，為35歲以下且為就讀農業職業學校的學生，其必須在畢

業且服完兵役後，始能開展從農的職業生涯，故會導致其從農創業年齡的往後推延。

相似的，在2004年的「未來農民」培育計畫的改革中，則將新進農民的補助年齡，原

本的40歲年齡上限下修到35歲，此亦造成35至40歲的農民群體，被排除在新進農民的

統計調查範圍內。有關韓國35歲以下青年農民的數量，從1990至2006年期間，仍呈現

持續減少的趨勢，亦即從1990年的129,000人，大量遞減至2006年的10,000人左右。顯

見現有的青年從農創業輔導政策實施有年，仍無法遏止青年農民數量快速下滑的趨勢

（如圖4所示）。 

 

圖4 韓國35歲以下青年農民數量之變遷情形(1990-2006年) 

資料來源：Kang, 201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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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農離農退休輔導政策 

以老農離農計畫(farm exit of old farmers)的施政計畫與實施成效為例，韓國依據為

「世貿組織協議執行特別法」第 11 條相關條文，並於 1997 年開始推動老農提前退休

直接給付計畫，目標在於補助擬移轉農地的退休老農，以促進專業農民擴大農場經營

規模。老農的申請資格為年齡介於 65 至 70 歲，必須有連續 10 年的務農經驗。其次，

在農地條件上，則規範老農需擁有連續 3 年的農地所有權，而擬移轉的農地特性，必

須為農業振興地域內的稻田、旱田、果園，或農業振興地域外的集團經營之稻田、旱

田、果園與農業公共設施。最後，在農地移轉對象上，則規定農地必須出售給年齡 60

歲以下的專業農民，若是將農地移轉給 45 歲以下，至少有 3 年務農經驗的一般農民，

或是農地也可出售、出租或信託給水利組織與土地改革組織轉型成立的韓國農漁村公

社（Korea Rural Community Corporation, KRC）。符合上開資格條件而離農的老年農

民，可獲得每年每公頃 3,000 美元的直接給付，補助上限為 2 公頃。至於離農退休直

接給付的領取年限由 6 年（適用於 70 歲農民）至 10 年（適用於 66 歲以下農民）不

等，且可採用月領的方式領取直接給付金。 

一如前述，韓國農地移轉直接給付計畫  (direct payment for farmland transfer 

program)主要目標在於透過直接給付來鼓勵老年農民離農，並釋放出農地經營權。1997

至2007年的老農離農計畫(farm exit of old farmers)實施成效，總計有77,000位60歲以上

的老年農民離開農業經營行列，圖5-6所示，1997年的退休農民(farm retirees)數量為

15,729人，其後逐年下滑，在2002年僅有952人領取農地移轉直接給付。然而，退休農

民的數量，又於2003年上升到10,352人後，又再度下跌。有關老農退休人數呈現上下

變動的現象，可能與韓國農民的退休年齡偏好有關(Kang, 2010: 99)。 

 

圖5 1997至2007年韓國離農退休農民的變遷情形 

資料來源：Kang, 2010: 100。 

 

另從圖 6 可看出，韓國老年農民退休離農的年齡高峰期，介於 63 至 70 歲之間，

如 61 歲離農退休者僅有 2,221 人，而在 63 至 70 歲離農者的數量，則介於 5,010 至 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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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隨後年齡的資長，離農人數會逐漸下降，但是至 76 歲時，離農人數才又快速上升

至 9,080 人，甚至超過 63-70 歲的離農人數。 

 

圖6、韓國離農退休農民年齡結構的變遷情形 

資料來源：Kang, 2010: 104。 

肆、培育青年農民與活化農業教育措施 

一、青年農業後繼者培育成效 

韓國農業部於  1981 年推動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  (Farm Successor Fostering 

Program)，此為韓國第一個計畫青年農民培育政策，也是推行歷史最為悠久的青年農

民政策之一。該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的基本構想，希望透過財務補助的方式，吸引30

歲以下的農家年輕世代留在農村從農，獲選為農業後繼者，將可獲得從農創業的財務

支持，亦即新農場建置的十年期低利貸款，補助額度最高為3億韓圜（約30萬美元）。

相對的，農業後繼者必須履行10年期從事農業的義務，而接受補助的農業後繼者，在

財務補助期間內離農時，則需返還補助金。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的補

助對象，在計畫推動初期的申請年齡上限為30歲。但是，隨著農村人口的老化問題日

趨嚴重，在1992年將申請年齡上限提高到40歲，而2004年又提高到45歲，在金融危機

之後的2011年又將農業後繼者的年齡上限提高到50歲，以符合返逐漸增加鄉歸農者的

需求。此外，2013年開始加碼提供貸款的青年農民為期6個月的農業專業教育與訓練。 

有關韓國農業後繼者現況家庭農場的重點，在於促進代間繼承(inter- generational 

succession)、根據韓國歷年來的農業普查資料，顯示農場後繼者占所有農民的比例，

從1990年的16.4%，下降到2000年的11.0%，及2012年的8.9%，呈現下滑的趨勢。再者，

農場後繼者的年齡，亦有增加的趨勢。在40歲以下的青年農場後繼者，20歲以下年齡

組的比例，則從1990年的3.8%，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1.2%，及2012年的0.2%；相對的，

30至39歲年齡組的比例，已從199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5.9%，及2012年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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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表4所示）。 

表4、韓國農業後繼者年齡結構變遷情形 

 1990  2000  2012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農民總數 1,767,033 100.0 1,383,468 100.0 1,151,116 100.0 

農場後繼者人數 289,520 16.4 151,503 11.0 103,039 8.9 

後 繼

者 年

齡組 

15-19歲 67,389 3.8 16,237 1.2 2,768 0.2 

20-29歲 158,272 9.0 54,386 3.9 12,005 1.0 

30-39歲 63,855 3.6 80,880 5.9 88,266 7.7 

資料來源：Huang, 2014: 92。 

綜合而言，推動近40年的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之實施成效，在補助對象上，半數

的經費補助給農校畢業生，其他則分配給務農年資10年以下的新進農民，總計已補助

超過13萬青年農民，目前約有90% 仍繼續從事農業，透過此計畫所補助培育的農業後

繼者，遍佈全韓國各地，約占所有農場主的10%。以韓國36,000個農村的分配比例來

看，平均每一個農村約有3名農業後繼者，有效地為韓國農村培育出具領導能力的年輕

世代。顯見韓國政府對於正規農業教育的活化措施，對於青年農民培育政策的落實，

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二、活化農業教育政策背景 

有關韓國正規農業教育的發展問題根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KERI)從於1999至2012年間，調查社會大眾對於農業的印象與觀感，

調查結果發現1999年有63.1%的受訪者願意讓子弟從事農業工作，相同的從農意願調

查數字，在2007年降到45.7%，並到2012年時降低到28.9%，高於三分之二的韓國父母，

均不願其子女務農，顯見農業逐漸喪失其職業吸引力。上開的農業印象與觀感之調查

結果，反映在現實的農業勞動力結構上，30歲以下農家青年占整體農業勞動力的比例，

已從1970年代的63.6%，快速下降到1990年代的43.7%，及2010年的20.1%。 

事實上，原為培育青年農民的正規農業教育體系，也面臨的嚴峻發展問題。以農

業職業學校的數量而言，農業學校的數目持續減少當中，1969年韓國農校數目多達133

家，但自1972年起，有43家高農學校轉型改組為普通高中或高工，1980年則有75 家高

農學校改制為普通高中、高工或其他職業學校，到2010年全韓國僅剩下23所高農學校。

另外，就農業職業學校的品質而言，現存的農業職業學校採取學校轉型或的改變課程

內容方式，逐漸脫離以農業產業發展為主軸的教育內涵；另一方面，傳統農業職業學

校更名後，亦多避免被歸類到特定的農業類科。 

整體而言，傳統高農或農業職業學校，原應為培育年輕世代農業勞動力的重要途

徑。但是農業職業學校的正規教育發展，卻與農業的產業發展需求，漸行漸遠，導致

農校畢業生投入農業生產的數量也越來越少。近年來，韓國高農畢業生投入農業者不

到1%，亦即每年低於100人從事農業工作，而四年制農業專科學院在過去三年中的畢

業生數量，平均每年也僅約100人，遠低於韓國國立農漁大學的畢業生人數。 

在農業大專院校的高等農業教育體系中，也面臨相同的正規農業教育困境。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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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韓國農業職業學校與大專農學院校，自1990年代開始進行更改校名、系名與農業

教學內容，而轉型更名的結果，造成多數農學院校拋棄傳統的農業名稱，或是選擇隱

晦農業產業特質的名稱。除了大學農學院更名之外，在各大學的農業系所中，也紛紛

進行改名轉型，食品科學系則是少數維持原來系名的科系。 

青年農民培育政策，首應活化正規農業教育(Activating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韓國為因應正規農業教育體系在農校數量與農業教學品質的下降，未來將積極遴選與

培植重點農業學校(Fostering Selective Agricultural Schools)，透過農業學校的教育投資，

努力培育潛在的農業人力與經營人才，以達到穩固新進青年農民世代交替的目標。進

言之，農業學校設立的基本目的，在於提供有意務農者專業的職業教育。雖然近年來

韓國農業學校的轉型與更名，多數已改為非農業類科的職業學校。然而，在現有師資

與設備中，仍保留有農業專門領域的教師與農業教育設施，有關單位應在農業教育資

源逐漸減縮與惡化前，擴大增加對傳統農業學校的教育投資，恢復原有的農業職業教

育之功能，協助優秀的農業學校在培育青年農民的目標，扮演更為積極的教育角色。 

目前韓國規劃在各道/省中，遴選出10 所農業專科學校或高農學校，培植為重點

農業學校，透過現有農校物資與人力資源的整合，建立重點農校與地區農業勞動力需

求的連結，並強化地區農業投資與農校間的產學合作關係。其次，在培育地區青年農

業勞動力的教育目標下，重點農業學校應縮減農業教學與產業人力的學用落差，故各

地區重點農業學校的課程規劃、教學內容與專業能力的養成，必須與當地的農業產業

特色和發展需求相呼應，跳脫現有的制式教學科目和學程範圍設計，放寬各地農校的

教育課程自主權，或是採行特殊或優惠的農校入學許可管道，以強化農業教育訓練課

程和地方農業經營實務的緊密結合，以有效培育各地區所需的農業後繼者。綜合而言，

前述的重點農業學校在校務運作上，必須從選擇學生開始，如聚焦在農二代的農家子

女擇優錄取，到後續以實際農耕實務為核心的教育課程執行，始能將農校畢業生培育

成具有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能力的專業農民、農業教育指導員，或是具有農場經營與農

事專長的農企業顧問。 

三、韓國國立農業大學公費生制度 

韓國國立農業大學的成立背景：韓國在1980年代起，已積極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

協議，並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競爭壓力，也嚴重衝擊韓國農

業部門的發展，包括正規農業教育體系，也難逃農產品開放市場的負面影響。進言之，

韓國農業職業學校與大專農學院校，自1990年代開始進行更改校名、系名與農業教學

內容，而轉型更名的結果，造成多數農學院校拋棄傳統的農業名稱，或是選擇隱晦農

業產業特質的名稱。 

韓國政府一方面鑑於農業貿易自由化為農業部門所帶來的艱難環境與提高農業部

門競爭力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又察覺到正規農業教育中的大專農學院校，其與農業產

業發展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故依據農漁發展委員會(Agriculture and Fishery Development 

Committee)的總統諮詢小組之建議，並於1997年設置韓國國立農業大學(Korea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並於2010 年改名為韓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orea N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Fishery, KNCAF)，其辦校宗旨在於培育領導農業與農村社區發展的專

業農場經理人(professional farm managers)、具有國際觀的農業菁英，故擇優錄取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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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背景的農家子弟與高農學校畢業生，提供免學費、住宿免費的公費生待遇，並享

有免服兵役與優先獲得青年農民培育計畫補助等特殊優惠權利，最高可獲得2億韓圜

（約台幣600萬元）的創業貸款。 

韓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 由政府每年補助250億韓圜（約台幣7.5億元），辦

理此類公費制農業大學。在開辦之初，曾遭遇一般大專農學院校的反對，認為農業公

費生將會妨礙一般農校畢業學生的就業機會，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現象。然而，由於韓

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的辦學定位上，強調學生畢業後的自行創業，以與一般農

校畢業學生的就業市場相區隔。事實上，目前韓國有全北、中南、光州等4所大學，接

受縣市政府50%的補助經費，辦理類似的一班30人農業公費生培訓專班。 

目前總計設有食用作物、工業作物、蔬菜作物、果樹、花卉栽培、肉牛與乳品科

學、養豬與家禽科學、森林與景觀設計、馬產業等10個科系，其中，森林與景觀設計、

馬術產業兩個科系為2年前新設立的科系。該校學生總數約為1,000人，女學生比例為

20%、共有33位專業教師，該校教師屬於公務人員身分，與一般的大學教師有所區隔，

未來將朝向1/20的師生比邁進。目前每年招收約300個學生，學生的來源包括農二代（即

農家子女）、返鄉歸農者（即有意從農的都市青年），或是一般的高中畢業生（即一

般考選生）。校方雖然沒有考生年齡的限制，但是較偏向學生的年齡在30歲以下。 

有關入學的評分標準，包括高中成績占60%、農家或農場背景占15%，以及面試

成績。目前考生擁有自有耕地或租地者均可參加入學考試，但是租地考生需有父母陪

同考試。此外，若考生屬於農二代且由農家父母同來面試時，則可獲得加分的待遇。

2015年的學校入取率為5.21%，80%為高中畢業生，可謂是相當熱門與競爭的大學。惟

農業大學公費生入學時，需與校方簽訂契約，承諾在畢業後，至少需從事農業工作6

年，或是以領取公費期間的兩倍，作為其從農義務的時間。若是中途退學或是未履行

從農義務的違約者，則需退還所有的公費補助費用。 

另就農業教學設計而言，韓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屬於三年制的農業技職教

育，該校採取三明治訓練制度(sandwich training system)的獨特教育方式，亦即第一年

在校的課堂課程，學習農業的基本知能與技術，如農業機械的操做原理、農作物品種

的基本知識；第二年為國內農場實習教育，學生必須離校到農場，實際體驗農業生產

技術與農場管理知識。在為期10個月的農場實習課程上，係由有經營成效的農場經營

者擔任業師，而農場業師的來源，則是由地方政府推薦，經過校方的審查與農場現場

探勘之後，再進行師資聘任簽約程序，則由校方每年辦理評鑑來決定實習農場業師的

適格性。由校方補助實習農場業師每月30萬韓圜的材料費，再由業師支付給實習生每

月50萬韓圜的實習工資。 

另外，學生可選擇出國實習課程，包括2個月的短期見習參訪課程，及接受為期10

個月的國外農場實習，由校方補助機票與提供每月25萬韓圜的生活費（約7500元台幣）；

第三年學生再回到學校，接受如何解決農場經營問題的進階課程，並在校方的指導下，

規劃研擬未來自己農場的經營管理計畫。以該校的390位學生而言，選擇海外農場實習

的學生數為50人，其餘340人則選擇留在韓國境內進行農場實習。此外，韓國國立農漁

業大學(KNCAF)目前推出3+1深化教育的學位制度，前三年為原有的農業公費生制度，

若畢業生從農之後，仍有意進修時，則可返校自費參與進修一年的學位課程，每週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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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上課一天，其餘時間利用網路資源在家學習，完成論文撰寫後，即可取得大學學位

文憑。 

從1997至2000年韓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總計有3,000名畢業生，校方會於每

年的6至7月訪視畢業生的從農情形，並進行6到9年的追蹤輔導，而輔導的措施，則包

括舉辦不同專題的研討會，及補助講師費和教材費來辦理短期進修教育訓練課程。因

此，韓國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90%的畢業生從事農業工作，且其平均農業年收入

約為台幣246萬元，為都市農民收入的1.7倍，鄉村農民收入的2.5倍。可見韓國農業大

學畢業生的競爭力或獲利能力，遠高於一般的農民。 

四、振興農業學校的特別計畫 

韓國政府除了設置國立農漁業大學(KNCAF)的公費學校之外，為了增加青年農民

的培育管道，乃於2006年推動高農學校與大專農業院校兩個特別計畫(Special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Schools)，藉以活化現有的農業學校資源，以鼓勵農校學生以工作中職

場訓練(on-the-job training)的方式，學習農企業經營管理實務。此類特別的農業教育計

畫，採取三級制的分階教育，包括第一級是探索階段，第二級是基礎實作階段，及第

三級是進階實作階段。雖然，此特別計畫的實施內容，每年會略做調整，但一般均包

含農場實際經驗的特殊教學(field experience)與高農學校資源活化(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s)兩部分。 

以2011年為例，振興農業學校的特別計畫，總計補助10所高中或高農學校，提供

5,184個學生接受特別農業教育訓練。相同的，在振興大專農業院校的特別計畫中，2011

年總計補助11所大專農業院校，並提供1,645位學生接受特別的農業教育訓練課程。此

大專農業教育計畫的訓練課程，包括農場參訪、農場實習、成功農民經驗分享、與高

農學校合作、吸取海外農業經驗等課程。此外，該特別計畫進一步提供農學院校學生

農業就業資訊-「工作地圖計畫(Job Map Project)」，協助學生選擇未來進入農業職場的

正確決策。 

伍、結論 

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KREI）崔世均院長指出：

「二、三十年前，韓國農業政策以日本、臺灣為標竿，然而經過了十多年的努力，韓

國農業政策已走出自己的路。」本文借鏡韓國農民人力培育政策的發展歷程與實施成

效，發現台韓兩國均為家庭農場小農制的結構體質，同樣面臨農業勞動力急遽老化與

農村青年不願務農的世代交替困境。然而，韓國政府發現與正視農業勞動力結構失調

問題，及解決青年農民短缺的政策決心與意志，遠高乎我國。韓國的青年農民培育政

策，早於1981年即著手推動農場後繼者與未來農民培育計畫，且該項農業勞動力培育

政策，不斷地進行動態調整施政目標與內涵，以充分反映視外部社會經濟需求與國際

環境變化趨勢。 

綜合而言，韓國農民人力培育的特色，在於長期性、系統性、動態性的政策規劃

與實踐的決心。無論在於培育農民人力施政的廣度、深度和強度，均值得我國參考。

就農民人力培育政策的廣度而言，包括針對不同的農業人力群體，如農校畢業的農二

代、從農年資低於10年的新進農民、返鄉歸農者等，均有量身訂製的具體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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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農民人力培育政策的深度而言，韓國政府有鑑於正規農業教育體系的式微，傾盡

全力立法成立公費制的國立農業大學，專職負責培育農二代，確認農民人力培育政策

的法制化地位。再從農民人力培育政策的強度來看，韓國對於青年農民培育工作持續

地投入大量經費，並著手整合與集中不同農業教育訓練資源，分別從正規農業教育體

系中促進重點農業學校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有農協配合大力推動農業推廣教育。從

韓國青年農民培育的施政績效，包括青年農民培育的累積數量，及其農業經營獲利能

力的實質成果，可以預見，更年輕、更強的韓國農業青年世代，未來將引領韓國農業

投入國際競爭市場中，展露出傲人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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